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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启者： 

 
有关建议就飞机租赁活动给予豁免的咨询文件 
 
本所今天刊发有关建议就飞机租赁活动给予豁免的咨询文件以征询市场意见。 
 
咨询文件就建议对上市飞机出租商在日常业务中进行的飞机租赁活动在符合若干条件的情况下给予

豁免遵守《上市规则》有关须予公布的交易的规则征询市场意见。 
 
我们诚邀阁下提出书面意见以回应咨询文件，书面意见可按咨询文件所载方式以邮寄、传真或电邮

提交。咨询文件及相关问卷可于香港交易所网站下载： 
 
事项 超连结  
建议就飞机租赁

活动给予豁免 
咨询文件：  
http://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
Consultations/2016-Present/November-2017-Exemption-for-Aircraft-Leasing-
Activities/Consultation-Paper/cp2017113_c.pdf 
 

问卷：  
http://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
Consultations/2016-Present/November-2017-Exemption-for-Aircraft-Leasing-
Activities/Questionnaire/cp2017113q_c.docx 
 

 
咨询期至 2017 年 12 月 22 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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